关于房地产经纪机构审查结果的公示
根据《关于做好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皋建发〔2022〕86号）的相关规定，我局通过公开申请、资料审查，现有2家代理房屋销售的房地产经纪机构（含分支机构）申请备案证有效期延期，符合要求。现予以公示。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法人
	经营地址
	从业人员

	1
	如皋市爱鑫中介服务部
	王金龙
	长江镇幸福路南通未来海岸A7幢11室
	王金龙、李甜甜、朱学连

	2
	南通市钰梦房产中介有限公司
	石建美
	如皋市如城街道文定苑现50号
	周红霞、邵翊展


一、公示时间：2026年1月30日至2026年2月5日。
二、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及个人如对以上机构和人员存在异议的，均可通过来电或来信的方式向我局反映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联系地址：如皋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交易科（行政中心礼堂B座409室），邮政编码：226500，联系电话：0513-87651009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30日

